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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日 

  任命鄧華玉為行政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陶其駿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劉永健為外交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孫儉元為外交部簡

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 

  任命陳官保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陳慧玉為財政部財政

人員訓練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樓美鐘為財政部財政人員訓練所簡任

第十二職等所長，洪慧珊為財政部財政人員訓練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

所長，倪永祖、賴基福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李志忠、

倪麗心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陳淑倩為財政部賦稅署

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磊麗薇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

副局長，翁培祐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陳思元為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許寧佑為財政部財政資訊

中心簡任第十二職等副主任。 

  任命黃春田為教育部體育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蔡旻樺為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曾文欽為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副典獄長，

饒雅旗為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副典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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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林德生為經濟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楊傳國為經濟部簡

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姜季鴻為經濟部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

委員，顏鳳旗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楊遵仁為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沈坤旺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任

第十一職等組長，吳鉅生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簡任第十一職

等分局長，李小娟為經濟部能源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李嘉玉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曾維德為交通部觀光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柯建興為交通部觀光局參

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黃巧婷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劉立文、

潘致弘、陳旺儀為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劉傳名為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簡任第十三職等所長。 

  任命張秀鴛為衛生福利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周士恒為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邱峯明為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王復中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郭國龍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任第十職

等專門委員。 

  任命柯雅娟為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

委員。 

  任命饒慶鈺為臺北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參

事，張郁慧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

局長，陳冠龍為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蘇福智為臺

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簡任第十職等所長。 

  任命賴錫祿為宜蘭縣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 

  任命王明朝為苗栗縣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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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謝仲南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陳炳煌為新竹市議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林芳婷以簡任

第十二職等為新竹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曹爾元為連江縣地政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張壽華為連江

縣環境資源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張瑜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鈺琇、陳文香、蘇正宇、黃筠真、鄭巧君、賴威遙、卞欣婷、

古巧苑、呂思聰、徐率真、林鈺豐、王正婷、劉宇軒、蕭伊婷、林淑娟、

李克德、周冠丞、程治達、徐宏良、葉宏松、左志偉、蘇淑瑛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陳彥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琮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慧如、翁郁茹、連佩宜、鄭蕙芬、賴玉玲、許雪碧、李易叡、

廖彗君、黃慧美、鍾雨穎、賴秀倩、山君儀、賴彥錚、張麗蜜、張俊華、

林竹芷、黃美鄉、曾慶芬、羅盛業、林小巧、洪華苓、蔡美紅、林柏宏、

陳美如、陳昭月、陳虹如、王俊傑、林玉玲、林佩蓉、劉明汶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陳麗娟、劉建宏、江謝曉貞、龍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淑娟、洪瑞霙、陳煜琪、卓璟翔、林欣嫻、高淑芳、張文綺、

黃雲英、麥如俊、詹吟英、蕭靜芬、曾善賜、劉家瑋、蕭雅榆、楊謹瑋、

謝宜芳、張文珠、吳欣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秋香、陳宗佑、金惠文、彭冠智、高碩穎、陳信樺、廖玫雅、

潘佳鈴、鄭岫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健豪、張惠玲、吳美慧、郭庭芳、潘巧珮、郭淑娟、柯芳勝、

葉慧方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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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陳文彥、傅美馨、林嘉慧、宋采縈、洪志明、呂理民、陳怡安、

劉正芳、傅勇、潘祈安、蔡典霖、古欣怡為薦任關務人員。 

  任命邱薏陵、莊依凡、劉士誠、陳巧芳、林育詳、蘇志宏、張晉榮、

朱致安、蔡龍旭、謝佩融、蔡嘉蓉、陳家蓁、陳依斌、陳月萍、謝連豐、

吳佩倩、何一中、李博雅、趙秀娟、謝艾伶、陳雅文、萬國慶、莫玉娟、

陳素榕、陳璟名、劉晚霞、林粲宸、林忠政、陳牡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姿綺、李韋誠、黃柏嘉、王鈺玟、王柏淨、陳子維為檢察官。 

  任命邱義有、彭秀娟、郭淑真、陳建志、陳婉詩、林瓊姮、謝欣蓉、

陳靖玟、蘇格司、郭伯宇、林長昇、鄭浩辰、劉燕齡、施文章、黃振源、

蕭莉芳、賴韻如、陳浩瑜、陳瑞富、沈蓁、葉秀菊、鍾秀枝、陳施每、

陳忠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紀采靚、張怡婷、王啓能、李國精、簡留馨、陳建華、王瓊美、

田國玲、黃玉倩、莊國境、賴姿妏、廖元嬪、李孟融、謝孟娟、李依蓮、

林淑貞、范明宏、陳建宇、涂佩棻、林晉豪、江玄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易玲、張惠菁、陳姿后、蘇文杏、林姝伶、陳益瑜、劉澤儀、

翁依萍、黃宇群、林玟萱、黃惠伶、林倍弘、何彥麟、侯凱瀚、郭喜仁、

簡明倫、劉馥華、蘇淑援、羅凱仁、黃瑟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雅峰、陳智弘、江素琴、趙素貞、張玉青、蔡乙銘、張明惠、

林世平、陳綉麗、鄭碧靜、梁語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玟玫、陳俐妏、黃金英、鄭瑞齡、王美靖、鄭靜宜、陳世榮、

張椀婷、王聖、楊銀素、陳育詩、李淑蓉、郭惠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紀婉婷、歐泉鈴、歐青芳、蘇錦嫥、呂金全、陳冠宇、高藝珊、

阮靖惠、李玉絲、歐淑櫻、王春鎮、朱美娥、黃馨影、王毓琦、劉紜均、

周育綾、朱偉健、陳盈君、陳孟瑩、吳雅琪、包恩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承右、邱建豪、莊妙玲、尤慶祥、林怡合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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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林小楣、王憶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湯棐裕、蕭國宏、黃惠美、傅永華、謝宜靜、林子翔、羅莉萍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旻鳳、蕭怡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育聖、王俊喨、許敬坪、卓秋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孫怡斐、黃清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敏晴、蕭宇翔、蔡雅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致言、郭文惠、謝雅倩、葉永全、王思博、邱明珠、劉姿君、

洪文忠、楊雅玲、曾美津、陳雲生、李鳳珠、張素惠、林秀鳳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陳一薇、陳貞吟、陳美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美君、曾玉睿、張春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薛德正、江筑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明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婉玉、胡婷婷、張育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慶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呂玉萍、吳玉華、李博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曹劍平、林樹昌、林駿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日 

  任命陳明君、賴宏豐、許芳毅為警監四階警察官，謝榮隆為警監二

階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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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劉朝國、王柏棓、吳學仁、石竣帆、陳怡君、張朝雄、曾聖尹、

劉乃宸、劉宜昌、林育成、盧冠宏、石雅雯、賴泰宏、羅宥勛、陳建宏、

劉旭偉、許馨如、黃建儒、何文龍、盧俊憲、翁紹殷、劉東益、張欽棠、

王期典、林益成、陳敬棠、楊政霖、葉三豪、張育嘉、梁家豪、卓忠緯、

林奇毅、林雅玲、吳欣怡、黃綉芬、黃世維、楊順吉、黃軍豪、沈宏昌、

吳俊賢、蘇文華、孫曉倫、王如吟、康程傑、王翊安、林進忠、劉佳原、

邱漢文、郭仁德、王泰翔、林祺益、王俊權、林于翔、葉三桂、尤智弘、

蕭嘉庭、張宗榮、蕭伊達、呂孟慶中、王志良、陳俊霖、羅登基、黃彥誌、

王富生、顏進財、孫崇軒、李俊翰、畢啟勳、邱瀛德、汪盛富、梁偉智、

楊文萱、陳穎儀、吳昆致、謝佳峰、許唐銘、丁俊宏、邱士豪、陳柏均、

涂石榕、鍾國強、張晴珳、林志偉、蘇一智、黃恒雄、梁哲源、張宇翔、

陳怡萍、陳威廷、林聖凱、王生雄、張昆榮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吳柏青、洪誌陽、莊欣昌、黃冠嘉、柯廷儒、江育凱、郭育稱、

許中志、羅吉緯、王新凱、陳彥勳、林琦瑋、廖健華、黃喬濬、李偉廷、

黃韋中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李嘉德、羅佳樟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李振華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盧秉宏、林志宗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子翔、林永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辰翰、楊道正、張維哲、鄭博文、蕭偉昌、曾建勳為警正警

察官。 

  任命陳宥佃、何聖良、李緯憲、梁文俊、莊松吉、許明忠為警正警

察官。 

  任命林建宏、丁崇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顧宗鳴為警正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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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吳柏勳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黃日杰、楊耀仁、吳濤龍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吳國暉、林昶志、徐蒼望、許至強、唐文福、陳佳峻、邱俊德、

陳平、李彪龍、蔡承霖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文顯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7 0 0 0 2 0 7 4 0 號 

  前空軍總司令部計劃署少將副署長田兆霖，清操通朗，雋秀偉岸。

少歲紅羊浩劫，痛感華夏硝煙瀰漫，青年救國蔚為浪潮，迺矢志獻身

戎伍，卒業空軍軍官學校。先後出任飛行官、中美混合團情報科科長，

巡弋安攘，鷹揚殫技。抗戰軍起，歷預晉、豫、鄂省大小諸役，銜命

空中支援轟炸，重創敵方陣地部隊；執行作戰偵察任務，飭力情資蒐

集分解，出擊殄殲，扼吭捬背；奪旗撦鼓，浴血奏捷。嗣扈隨國軍來

臺，遄入空軍指揮參謀大學、美國指揮參謀學校專習；歷任空軍總司

令部主任、副署長暨國防部參謀主任、副廳長等要職，運籌出奇，摩

厲以須；復遵奉譯編「美軍用語辭典」乙書，統一戰略術語應用，增

益軍事學術究研，析微察異，支策據梧。曾獲頒雲麾、忠勤、陸海空、

光華、干城暨美國銅星自由等多座國內外勳獎章殊榮。綜其生平，剋

翦日軍於華北神州，捍衛邦家而死生度外，飛將振旅，亮藎績懋；勳

猷遺風，楷範昭銘。遽聞上壽歸真，彌深軫悼，應予明令褒揚，用示

政府崇禮貞固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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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7 0 0 0 2 4 0 2 0 號 

  財團法人一貫道興毅純陽聖道院董事長王昆德，恬和溫潤，明

慧篤實。少歲失怙困窘，荷負家計重擔，勤奮操持，甘貧守分；嗣

後頓悟求道，發願導引時風，掬誠輸暖，修己利群。曾任內政部宗

教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宗教徒協會副理事長、孔孟聖道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等職。長期闓闡忠孝傳家意旨，恢弘中華倫理綱常；

播揚傳統曲樂精蘊，體現民俗技藝深微，涵濡沾溉，淨化人心。尤

以執掌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任內，推動宗教慈善志業，拓展社福服

務關懷；協濟救災防疫事宜，豐厚啟迪教化能量，撫幼恤孤，布澤

施惠；大愛溥博，痌瘝在抱。爰獲頒全國好人好事團體代表、內政

部全國性社團績優團體暨寺廟教會捐資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

事業績優表揚等殊榮，淑世安民，桑梓流光。綜其生平，枌榆感慕

其寬仁厚德，蓬島景佩其懿行善舉，令聞碩望，楷模垂芬。遽聞溘

然殞逝，悼惜殊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軫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 

中央研究院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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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日 

發文字號：人事字第 10705014121號 

修正「中央研究院處務規程」部分條文暨「中央研究院編制表」，並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二日生效。 

附修正「中央研究院處務規程」部分條文暨「中央研究院編制表」。 

院 長 廖俊智 

中央研究院處務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七 條  院本部設秘書處、總務處、學術及儀器事務處、資訊服

務處、國際事務處、智財技轉處、法制處、人事室、政風室、

主計室，分別掌理本院組織法、本規程規定及奉長官交辦之

有關事務，各處、室得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第 八 條  秘書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文書處理、印信典守及檔案管理事項。 

二、院士會議、評議會、院務會議與各種重要會議議

事及選舉事項。 

三、年度施政計畫及業務概況彙編事項。 

四、文稿撰擬及彙報事項。 

五、立法院與媒體聯絡及協調事項。 

六、科普教育推廣、週報發行及服務信箱處理事項。 

七、院長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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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條   法制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本院法律事務及法規研擬諮詢、整編及救濟事項。 

二、本院智財法務事項。 

三、本院利益衝突管理事項。 

四、本院契約審閱及爭議事項。 

五、院長交辦事項。 

第 十 五 條   人事室掌理本院人事事項。 

第 十 六 條   政風室掌理本院政風事項。 

第 十 七 條   主計室掌理本院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十 八 條   院本部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依分層負責明細

表逐級授權決定。 

第 十 九 條   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研究所所長、研究所籌備

處主任、研究中心主任、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秘書長

及本院二十一位編制內研究人員(以下簡稱研究人員)代表

組成。 

前項研究人員代表分為數理科學組、生命科學組、人文

及社會科學組三組，每組七人。 

第 二 十 條   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產生方式，由本院各研究所、研

究所籌備處、研究中心自行經民主程序推舉候選人一名，研

究人員亦得自由報名成為該組選任代表候選人。經該組全

體研究人員以限制連記法投票方式(連記二人)選舉產生。得

票較多者當選；票數相同者，以抽籤方式決定。 

各組研究人員代表選足名額後，其他得票之候選人，按

票數多寡依次為候補人；研究人員代表出缺時，由同組候補

人依次遞補。 

研究人員代表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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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下列人員有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之選舉及被選舉

資格： 

一、本院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於前一年度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完成報到程序，且尚在聘期中者。 

二、本院與其他單位合聘，在本院支薪者。 

三、年度中奉准休假進修，未出國者。 

下列人員無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之選舉資格，但有

被選舉資格： 

一、本院與其他單位合聘不在本院支薪，將來擔任被

選舉職務時在本院支薪者。 

二、經其他單位(含公民營企業)借調，不在本院支薪，

將來擔任被選舉職務時已歸建者。 

三、奉准出國，將來擔任被選舉職務時已返回國內者。 

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於任期中因故離職、借調其他

單位或出國達半年以上者，應即喪失資格。 

第二十二條  院務會議以院長為主席，院長因故不能出席時，指定副

院長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三條  院務會議議定下列法規： 

一、本院處務規程。 

二、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升等及特聘審議作業要點。 

三、各項明定需經院務會議通過之法規。 

院務會議審議或核備下列事項： 

一、本院組織法及各項組織規程修正之初審。 

二、研究所及研究中心之設立、組織及興革事宜之

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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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所、研究所籌備處、研究中心所屬館、室、

技術中心、研究站及專題中心之設立。 

四、特聘研究員擬聘案之核備。 

五、本院助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資格之核備。 

六、因院務會議業務需要而設立之各種委員會。 

七、影響全院人員權益之重要事項。 

八、院長交議事項。 

第二十四條  院務會議以三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 

院務會議議案除各行政單位依相關規定提案外，其他

提案須經應出席人員至少十分之一連署，並於開會前十四

日送秘書處列入議程；臨時提案須經應出席人員至少五分

之一連署。 

第二十五條  院務會議開會時，須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出席。 

研究人員代表因故無法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院務會

議其他研究人員代表出席；行政主管得委託職務代理人代

表之。每一受委託人員同時只能代表一人。 

第二十六條  一般議案之通過，須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討論研

究人員資格案時，職級低於受審議人職級之研究人員代表

應迴避。 

第二十七條  院務會議一切議決案，須經院長核准施行。 

第二十八條  本院人事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掌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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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院 長   一 
特任，為組織法律所

定。 

副 院 長   三 
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

為組織法律所定。 

秘 書 長 簡任 

第十三職等

至第十四職

等 

一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為組織法律

所定。 

二、得由研究員或研

究技師兼任。 

執 行 秘 書 簡任 

第十三職等

至第十四職

等 

一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為組織法律

所定。 

二、得由研究員兼任。 

副 秘 書 長 簡任 第十三職等 一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為組織法律

所定。 

二、得由研究員或研

究技師兼任。 

副執行秘書 簡任 第十二職等 三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為組織法律

所定。 

二、得由研究員兼任。 

處 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至第十二職

等 

七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暫列。 

二、得由研究員或研

究技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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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處 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專 門 委 員 簡任 
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五  

高級分析師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五  

科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十六  

秘 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九 

內四人得列簡任第十

職等。 

編 審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五 

內二人得列簡任第十

職等。 

技 正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三 

內一人得列簡任第十

職等。 

專 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九職等 
十四  

分 析 師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九職等 
五  

設 計 師 薦任 
第六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七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十四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六  

護 理 師 師級  一 列師（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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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六 

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助理設計師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七 

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七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三  

人

事

室 

主 任 簡任 
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一  

科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三  

秘 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簡任第十

職等。 

專 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九職等 
四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九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簡任 
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一  

科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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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五  

主

計

室 

主 任 簡任 
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一  

科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三  

編 審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四 

內二人得列簡任第十

職等。 

專 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三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六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二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一  

合 計 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甲、中

央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二十」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編制表所列人事室書記，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三、本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二日生效。 
﹏﹏﹏﹏﹏﹏﹏﹏﹏﹏﹏﹏ 
總統活動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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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期間： 

107年 3月 2日至 107年 3月 8日 

3月 2日（星期五） 

˙蒞臨「馬鳴山五年千歲吃飯擔」活動並致詞（雲林縣東勢鄉） 

˙蒞臨「2018 臺灣燈會在嘉義」主燈開燈典禮並致詞（嘉義縣太

保市） 

3月 3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3月 4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3月 5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3月 6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3月 7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3月 8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7年 3月 2日至 107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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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日（星期五） 

˙蒞臨「2018臺灣國際蘭展」開幕活動並致詞（臺南市後壁區） 

3月 3日（星期六） 

˙蒞臨「2018高雄市議會第三屆新年早禱會」致詞（高雄市鳥松區） 

˙出席總統府「C2 SQUAD臺灣音樂人與視覺藝術家跨界水塔計劃」

致詞（總統府） 

3月 4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3月 5日（星期一） 

˙接見「東亞和平論壇」與會學者專家等一行 

3月 6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3月 7日（星期三） 

˙蒞臨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第八屆理事長、理監事就職典

禮暨感恩餐會並致詞（臺北市中山區） 

3月 8日（星期四） 

˙蒞臨「107年度慶祝國際婦女節」開幕活動並致詞（臺北市信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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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9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1070004458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61號解釋 

 附釋字第 761號解釋 

院長 許 宗 力 

 

司法院釋字第 761號解釋 

解釋文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5 條規定：「技術審查官之迴

避，依其所參與審判之程序，分別準用民事訴訟法、刑事

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與法律保留

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 

同法第 34條第 2項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

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

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之規定。」

與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亦無牴觸。 

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部分，應予駁回。 

解釋理由書 

聲請人宏○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之

解 釋 

1



 
 

專利權遭他人舉發，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議後，就發明

專利權部分認定舉發不成立，就新型專利權部分認定舉發

成立。前者情形，舉發人對該行政處分不服提起行政爭

訟，而於行政訴訟程序中，聲請人獨立參加訴訟（附表編

號 1、2、3）；後者情形，聲請人則提起行政爭訟（附表編

號 4）（有關聲請人所涉舉發專利成立與否之本案訴訟實體

判決，如附表，下稱本案訴訟）。嗣聲請人於各該本案訴訟

程序中，認智慧財產法院所指定之技術審查官，業已參與

同一專利所涉之民事侵權事件第二審審判程序，並就專利

有效性為不利於聲請人之意見陳述，乃依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 5條（下稱系爭規定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

款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以該技術審查官「曾參與

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為由，聲請該技術審查

官迴避，案經該院分別裁定駁回後，聲請人提起抗告。嗣

經最高行政法院綜合系爭規定一與同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二）後，以技術審查官技術分析之見解並

不拘束法官本於法律確信所為審判；且依系爭規定二，依

法行使審判職權之法官既無上開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

應自行迴避規定之適用，則舉重以明輕，僅為輔助法官之

技術審查官，自當適用系爭規定二而無須迴避等為由，分

別以 102年度裁字第 144號、第 145號、第 528號及第 1078

號裁定（下併稱確定終局裁定），駁回抗告確定。 

聲請人不服，乃以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

關於技術審查官迴避之規定，未明定其程序與實體事項，

致參與指定技術審查官之法官（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行專

訴字第 54 號及第 68 號行政裁定參照），亦得參與聲請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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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審查官迴避事件之審理（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行聲字第

3 號及第 4號行政裁定，即附表編號 1、2事件），且技術審

查官雖曾參與該行政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訴訟程

序，亦無須自行迴避，牴觸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侵害其受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受公平審判

之權；又系爭規定二關於辦理智慧財產民事或刑事訴訟之

法官，立法者為避免裁判歧異，乃規定其得參與就該訴訟

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致使技術審查官

亦因準用系爭規定二而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

規定，過度侵害其訴訟權，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意旨

不符，且將因此變更現行二元訴訟制度，亦與憲法保障人

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等語，聲請本院解釋憲法。 

又聲請人認曾參與同一事件之民、刑事訴訟程序之技

術審查官，依系爭規定一及二而經確定終局裁定認定無須

迴避，為避免該技術審查官復得參與本案訴訟程序，致其

訴訟權將受無法回復之損害，一併聲請本院作成暫時處

分，命停止本案訴訟。 

查系爭規定一及二為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另查本件

聲請人之本案訴訟，於確定終局裁定作成後均獲致有利之

實體判決，是確定終局裁定適用系爭規定一及二而認定技

術審查官無須迴避，實質上並未影響聲請人於本案訴訟所

涉及之財產權。惟聲請人於本案訴訟最後獲致有利判決，

與確定終局裁定適用系爭規定一及二，其訴訟權因此仍可

能受有侵害應屬二事，聲請人之訴訟權，有因系爭規定一

及二而受侵害之虞。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相符，應予受理，爰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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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釋，理由如下： 

一、法官迴避制度應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本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

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

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憲法第 16 條保

障訴訟權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 752 號解釋參照）。而訴

訟權之落實，則有賴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進一步形塑具體

訴訟制度。立法機關具體化訴訟制度固然有一定之自由形

成空間，惟仍不得違背前揭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關於

訴訟制度之形塑，須關照之面向不一，法官迴避制度是其

中一項。其目的有二：其一是為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

判，並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而要求法官避免因

個人利害關係，與其職務之執行產生利益衝突（本院釋字

第 601 號解釋參照）；其二是要求法官避免因先後參與同一

案件上下級審判及先行行政程序之決定，可能產生預斷而

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綜上，可認法官迴避制度實乃確保

法官公正審判，維繫訴訟救濟本旨所不可或缺，而屬憲法

第 16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二、智慧財產法院之技術審查官亦有迴避制度之適用 

因智慧財產案件涉及高度專業知識，智慧財產法院設

技術審查官室，置技術審查官，承法官之命，辦理案件之

技術判斷、技術資料之蒐集、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見，並

依法參與訴訟程序（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

第 4 項參照）。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4 條規定，法院於必

要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人為說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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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對證人或鑑定人為直接發問，或就本案向法官為意

見之陳述。又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16 條規定，法院得

命技術審查官就其執行職務之成果，製作報告書；法院因

技術審查官提供而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經當事人辯論

後，得採為裁判之基礎。故技術審查官之意見仍可能影響

案件審判之結果，為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並維繫人

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技術審查官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程序執行職務，根據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亦應有迴避制度之適用。至其迴避之具體內容，則有待相

關機關進一步規定。 

三、系爭規定一與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牴

觸 

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

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除人民身體之自由屬憲法保

留之事項外，其餘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

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

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

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本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參照）。鑑於法官迴避制度旨在維護司法公正性，與

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具有重要關聯，其制度重要內涵應由法

律加以規定。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亦同。 

系爭規定一明定：「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依其所參與審

判之程序，分別準用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

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雖未就技術審查官之迴避原因

及應遵循之程序逐一自為規定，而是採用於該法中規定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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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參與審判各該程序之法官迴避規定之立法體例，並非

沒有規定，是至少就此而言，已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

求；又既然法官迴避事項，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行

政訴訟法已分別有詳細規定，且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事項與

法官迴避兩者之性質也確實有一定程度相類似之處，則系

爭規定一基於立法經濟之考量，採準用之立法技術，就技

術審查官應否迴避問題，要求依個案事實，就被準用之民

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之規

定，加以適度修正、調整地適用，進行判斷，整體而言，

可謂已有具體之指示，是系爭規定一難謂與法律保留原則

有違。 

又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一因規定未臻具體明確，導致

參與指定技術審查官裁定之法官，復得參與聲請技術審查

官迴避事件之審理，從而牴觸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及

法律明確性原則等語。惟查系爭規定一僅就技術審查官迴

避事項為規定，而聲請人所指摘者，係屬法官迴避之問

題，爰應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9條及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據此，指定技術審查官之法官，就

聲請技術審查官迴避事件之審理，既非屬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所定法官迴避事由，無須自行迴避。至有無民事訴訟法

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聲請迴避事由，屬個案之認事

用法問題，尚非本院所得審查之範圍。綜上，系爭規定一

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 

四、系爭規定二與憲法訴訟權保障之意旨尚無牴觸 

系爭規定二明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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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

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考其

立法目的，係鑑於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特殊性，包括

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關於同一智慧財產

權所生之各種訴訟，由相同之法官辦理，有助於避免裁判

之歧異（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10 期，院會紀錄，第

522 頁），以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提升人民對於法

院裁判之信賴，有其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原則之依據。 

查法官迴避制度旨在避免法官利益衝突或同一案件救

濟程序因預斷失其意義，以維繫司法公正性，已如前述。

立法者為貫徹民事與行政訴訟分由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審

理之二元訴訟制度，固非不得規定審理相牽涉民事與行政

訴訟事件之法官間，亦有迴避制度之適用（例如行政訴訟

法第 19條第 3款之規定）。惟此種迴避規定係適用於相牽涉

之不同審判制度之案件，不涉及人民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

濟利益受法官預斷影響之風險，此種迴避要求即與公平審

判無關，毋寧為政策之考量。是立法者基於智慧財產法院

管轄案件之高度專業及特殊性，為避免智慧財產案件裁判

歧異，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以提升法安定性，而

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

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無須迴避，尚

不至於違反憲法公平審判之要求，本院應予以適度尊重。

是系爭規定二尚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舉重明

輕，就相牽涉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參與程

序之技術審查官無庸迴避，應亦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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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暫時處分之聲請應予駁回 

至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部分，因本案業經作成解釋，

且聲請人據以聲請本院解釋之確定終局裁定，其本案訴訟

亦已獲致有利判決，已無作成暫時處分之必要，是此部分

之聲請，核與本院釋字第 585號及第 599號解釋意旨不符，

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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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確定終局裁定各該本案訴訟事件一覽表  

編號 確定終局裁定 本案訴訟 本案訴訟結果 

1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144 號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

第 402 號判決 

（聲請人為參

加人） 

聲請人勝訴（維

持舉發不成立處

分） 

2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145 號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

第 401 號判決 

（聲請人為參

加人） 

聲請人勝訴（維

持舉發不成立處

分） 

3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528 號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

第 240 號判決 

（聲請人為參

加人） 

聲請人勝訴（維

持舉發不成立處

分） 

4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1078 號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

第 351 號判決

（聲請人為被

上訴人即原

告） 

聲請人勝訴（撤

銷舉發成立處

分）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湯德宗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黃虹霞大法官迴避審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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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1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林俊益大法官 提出 

 

壹、前言 

    本件係【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暨技術審查官迴避案】。 

本件涉及技術審查官（下稱技審官）曾參與同一專利權之民

事訴訟程序，對專利有效性陳述意見後，在基於同一專利權之行

政訴訟程序應否迴避，以及行政訴訟程序進行中，裁定指定技審

官之法官，得否參與該技審官被聲請迴避事件審理之爭議。 

聲請釋憲意旨主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智財審理法）

第 5 條（下稱系爭規定一）準用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之規定，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以及智財審理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違反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本件解釋，闡示系爭規定一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

性原則，系爭規定二無違反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並駁回聲請

人暫時處分之聲請。 

對於本件聲請之解釋結論，本席敬表支持，然因解釋理由仍

有值得說明之處，爰提出部分協同意見書，以為補充。 

 

貳、本件解釋之特色 

 

本件解釋有 4項特色如下： 

（一）基於憲法保障訴訟權核心內容之公平審判原則，重申法官

迴避制度係確保法官公正審判，維繫訴訟救濟本旨所必

要，屬憲法第 16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 601

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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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審官技術分析之意見，可能影響案件審判之結果，技審

官於智財案件審理程序執行職務，應有迴避制度之適用，

其迴避之具體內容，有賴相關機關進一步規定。 

（三）法官迴避制度，採法律保留原則，應由法律直接規範；技

審官之迴避，亦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四）法律規定，同一法官得先後參與基於同一專利權所生之民

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其立法目的旨在求得裁判見解

之一致性，並無違反憲法保障訴訟權核心內容公平審判之

要求，且有其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原則之依據。 

 

參、技審官之配置及執行職務 

 

一、智慧財產法院配置之技審官，屬法院之輔助人力 

 

智慧財產（下均稱智財）案件常涉及跨領域之科技專業問題，

智財法院需要配置不同專業背景之技術人員以輔助法院，從事相

關技術問題之判斷，是以智財法院組織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智慧財產法院設技術審查官室，置技術審查官」第 4 項規定：

「技術審查官承法官之命，辦理案件之技術判斷、技術資料之蒐

集、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見，並依法參與訴訟程序。」技審官係

配置於法院之輔助人力，與司法事務官、家事調查官之性質相

近，均屬法院之職員。茲比較分析如附表一所示。 

 

附表一：法院職員司法事務官、家事調查官及技審官比較對照表 

 司法事務官 家事調查官 技術審查官 

設置依據 法院組織法第 17條

之 1、行政法院組織

法第 10條之 1 

少年及家事法院組

織法第 13條 

智財法院組織法第

1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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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權限 法院組織法第 17條

之 2第 1項、行政

法院組織法第 10條

之 2第 1項 

  

何人指揮 法院組織法第 17條

之 2 第 2 項規定：

「司法事務官得承

法官之命，彙整起

訴及答辯要旨，分

析卷證資料，整理

事實及法律疑義，

並製作報告書。」 

同上組織法第 27條

規定：「家事調查

官應服從法官之監

督，執行下列職

務：一、調查、蒐

集關於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9 款

事件之資料。二、

其他法令所定之事

務。」 

同上組織法第 15條

第 4 項規定：「技

術審查官承法官之

命，辦理案件之技

術判斷、技術資料

之蒐集、分析及提

供技術之意見，並

依法參與訴訟程

序。」 

 

二、技審官之執行職務 

 

依智財審理法第 4 條規定，法院於必要時，得命技審官執行

下列職務：「一、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

項，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人為說明或發問。二、對證人或鑑定人

為直接發問。三、就本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四、於證據保全

時協助調查證據。五、於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提供協助。」

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法院實施證據保全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到

場執行職務。」由此可知，技審官對當事人有發問權；對證人或

鑑定人有直接發問權；得向法院為意見之陳述；協助調查證據；

提供協助等職務。 

 

三、法院裁定指定技審官 

 

法院如何「命」技審官執行職務？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

（下稱審理細則）第 11 條規定：「智慧財產法院辦理智慧財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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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指定技術審查官，執行本法第 4 條所定

之職務；合議案件應由合議庭裁定之。經指定於期日執行職務之

技術審查官，其姓名應與法官、書記官之姓名一併揭示於庭期

表。」上開法院之指定，係屬於訴訟程序進行中之中間裁定，不

得抗告。審理細則第 17條並規定：「法院於必要時，得撤銷指定

技術審查官之裁定，或改定其他技術審查官執行職務。」1益徵技

審官之指定與否及撤銷指定，係法院訴訟指揮權之一環！ 

 

四、技審官之陳述意見，僅供法院參考，不得逕採為證據 

 

審理細則第 13條規定：「技術審查官經指定協助訴訟及其他

程序後，應即詳閱卷證資料，依下列方式執行職務：一、就當事

人書狀及資料，基於專業知識，分析及整理其論點，使爭點明

確，並提供說明之專業領域參考資料。二、就爭點及證據之整

理、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向法官陳述參考意見。三、

於期日出庭，經法院許可後，得向當事人本人、訴訟代理人、證

人或鑑定人為必要之發問，並就當事人本人、訴訟代理人、證人

及鑑定人等之供述中不易理解之專業用語為說明。四、在勘驗前

或勘驗時向法院陳述應注意事項，及協助法官理解當事人就勘驗

標的之說明，並對於標的物之處理及操作。五、協助裁判書附表

及圖面之製作。六、在裁判評議時，經審判長許可列席，陳述事

件有關之技術上意見。審判長並得命技術審查官就其擬陳述之意

見，預先提出書面。七、在強制執行程序向法院提供專業技術意

見，並對執行標的為必要之處理及操作。」由上可知，技審官係

配置於智財法院協助訴訟及其他程序進行之職員，提供專業領域

                                                      
1 立法理由謂：依組織法第 15 條第 4項規定，技術審查官係承法官之命辦理案件，其中因情事變遷、人

員異動等因素，而有法院須為撤銷、重新指定之情事，爰訂定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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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向法官陳述參考意見，協助法官理解，協助裁判書附

表及圖面之製作，裁判評議時，陳述事件有關之技術上意見並提

出書面。 

技審官係專業技術人員，輔助法官作相關技術問題之判斷，

性質上屬受諮詢意見人員，並非鑑定人，其製作之報告書僅供法

官參考（審理細則第 16 條立法理由參照），故審理細則第 18 條

特別規定：「技術審查官之陳述，不得直接採為認定待證事實之

證據，且當事人就訴訟中待證之事實，仍應依各訴訟法所定之證

據程序提出證據，以盡其舉證責任，不得逕行援引技術審查官之

陳述而為舉證。」換言之，當事人雙方仍應善盡舉證責任，法官

應依當事人雙方之攻防過程形成正確之心證。雖如是說，法官因

技審官提供執行職務成果報告書而「獲知特殊專業知識」，實務

操作上，與心證之形成息息相關，為避免突襲性裁判，上開「獲

知之特殊專業知識」自應予當事人辯論之機會，故審理細則第 16

條規定：「法院得命技術審查官就其執行職務之成果，製作報告

書。如案件之性質複雜而有必要時，得命分別作成中間報告書及

總結報告書。技術審查官製作之報告書，不予公開。但法院因技

術審查官提供而『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辯論之機

會，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五、技審官之迴避規定 

 

如技審官與當事人有一定身分關係（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32

條第 1款至第 6款、刑事訴訟法第 17條第 1款至第 6款、行政訴

訟法第 19條第 1款），因有利害關係之故，上開職務執行之公正

性於客觀上易啟疑竇，殊有迴避之必要，故系爭規定一明定：

「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依其所參與審判之程序，分別準用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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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所謂「準

用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包括迴避之實體規定及程序規定。是

以技審官如有法定應自行迴避之事由而不自行迴避，當事人自得

依法聲請技審官迴避。 

上開「法律」規定，採準用相關訴訟法法官迴避之立法技術，

既係以「法律」規定，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採準用規定之

立法技術，係在性質相容之範圍內予以適用，亦與法律明確性原

則無違。 

技審官之迴避準用規定，與司法事務官或家事調查官之迴避

準用規定相似，茲比較如附表二所示。 

 

附表二：司法事務官、家事調查官及技審官迴避規定對照表 

司法事務官之迴避 家事調查官之迴避 技審官之迴避 

民事訴訟法第 39 條規

定：「本節之規定（法官

之迴避），於司法事務

官……準用之。」 

行政訴訟法第 21 條規

定：「前 2條規定（法官

之迴避）於行政法院之

司法事務官……準用

之。」 

家事事件法第 21 條規

定：「民事訴訟法有關法

院職員迴避之規定，於

家事調查官……準用

之。」 

智財審理法第 5 條規

定：「技術審查官之迴

避，依其所參與審判之

程序，分別準用民事訴

訟法、刑事訴訟法、行

政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

之規定。」 

 

肆、法院職員之迴避制度 

 

一、公平法院之建構 

 

憲法第 77 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

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司法審判係對爭

議案件依法所為之終局判斷，其正當性尤繫諸法官執行職務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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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與超然，是迴避制度對法官尤其重要。訴訟法上之「迴避」，

係為確保司法之公正，透過法律之規定，或以自行迴避之原因或

於當事人有所聲請時，將該法官從其所受理之案件予以排除之一

種制度（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20條、民事訴訟法第 32條以下、

刑事訴訟法第 17條以下參照）（本院釋字第 601號解釋參照）。 

法院之職員（法院書記官、通譯、司法事務官、家事調查官

及技審官等），其執行職務，如有法官迴避原因之情形，客觀上

有難期其能公正執行職務之疑慮，故各訴訟法均設有準用法官迴

避之規定。茲分析如附表三所示。 

 

附表三：訴訟法有關法院職員迴避之規定一覽表 

相關訴訟法 法院職員 相關規定 

民事訴訟法 法官 第 32條至第 38條（第 1編第 1章第 2節）

法院職員之迴避 

 司法事務官  

法院書記官 

通譯 

第 39條準用第 32條至第 38條 

刑事訴訟法 法官 第 17條至第 24條（第 1編第 3章）法院

職員之迴避 

 法院書記官 

通譯 

第 25條準用第 17條至第 24條 

行政訴訟法 法官 第 19條及第 20條（第 1編第 2章第 2節）

法官迴避 

 司法事務官  

法院書記官 

通譯 

第 21條準用第 19條及第 20條 

公務員懲戒

法 

委員 第 27條至第 31條 

 書記官及通譯 第 32條準用委員迴避之規定 

家事事件法 家事調查官 

諮詢人員 

第 21條：民事訴訟法有關法院職員迴避之

規定，於家事調查官及諮詢人員準用之。 

智財審理法 技審官 第 5條：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依其所參與

之程序，分別準用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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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 

 

由附表三之分析可知，法官之迴避事由，可分為 2 大類： 

（一）第一類事由（人之關係事由）：法官與案件之當事人或訴訟

關係人有一定之身分關係（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32 條第 1

款至第 6 款、刑事訴訟法第 17條第 1 款至第 6款、行政訴

訟法第 19 條第 1 款），有利害關係，客觀上有難期公正裁

判之疑慮，故列為迴避事由。此部分之事由，即係本件解

釋理由所述：為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並維繫人民對

司法公正性之信賴，而要求法官避免因個人利害關係，與

其職務之執行產生利益衝突。 

（二）第 2 類事由（訴訟事件之關係事由）：法官參與系爭案件之

最後裁判、仲裁、決定、或議決（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32條

第 7 款、刑事訴訟法第 17條第 7款及第 8 款、行政訴訟法

第 19 條第 2 款至第 6 款），有預斷疑慮，為避免預斷，故

構成迴避事由。此部分之事由，即係本件解釋理由所述：

要求法官避免因先後參與同一案件上下級審及先行行政程

序之決定，可能產生預斷而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 

 

二、技審官迴避之準用規定 

 

系爭規定一明定：「準用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

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實際上應如何準用？準用之範圍為

何？ 

本席認為，應僅準用第 1 類規定，而不準用第 2 類規定，其

理由如下： 

（一）技審官執行職務，如與案件之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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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關係存在，客觀上易生是否公正執行職務之疑慮，故

有迴避之必要，故第 1類規定，技審官應在準用之列。 

（二）技審官執行職務，僅係參與訴訟程序，提供意見，供法官

參考，雖有可能影響法官最後之裁判，但畢竟其非訴訟案

件最後裁判者，不致對最終之裁判產生預斷，上開第 2 類

迴避事由，對技審官並無適用可能，故無準用之餘地！ 

特別值得說明者，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曾參與

該訴訟事件相牽涉民刑事裁判。」所謂「參與民刑事裁判」，係指

參與民事或刑事裁定、判決之作成者2而言，如僅參與民事審理程

序3或刑事審理程序，而未參與裁定或判決之作成，自不在迴避之

列！基於同一專利權爭議，先後進行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之審

判，甲法官於先前之民事訴訟程序有所參與，惟未參與評議作成

裁判，不致產生預斷，嗣於行政訴訟程序，同一法官再行參與行

政訴訟程序，與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款規定「參與裁判」之要

件不符，毋庸自行迴避。同理，基於同一專利權爭議，先後進行

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之審判，乙技審官於先前之民事訴訟程序有

所參與，僅提供專業技術之意見，不參與民事裁判之作成，對最

終裁判不致產生預斷，嗣於行政訴訟程序，同一技審官再行參與

程序，提供專業技術之意見， 與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參

與民刑事裁判」之規定要件不符，同一技審官自無準用行政訴訟

法第 19條第 3款之餘地！ 

 

三、指定技審官之法官得參與聲請技審官迴避事件之審理 

                                                      
2 最高法院 75年 7月 15日第 14 次刑事庭會議決定：刑事訴訟法第 17條第 8款規定：推事曾參與前審之

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係指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或判決者而言，如僅參與下級審言詞辯論而未參與

裁定或判決，依法即毋庸迴避。 
3 民事訴訟法第 32條於 24年 2月 1 日之制定理由謂：「第 7 款推事未參與前審之裁判，僅為他項訴訟行

為，如參與言詞辯論證據調查者，尚無拘於成見之虞，自毋庸使之迴避。（德 41、日 32、奧管轄法 20、

匈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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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依民事訴訟法第 35條第 1項及第 2項分

別規定：「法官迴避之聲請，由該法官所屬法院以合議裁定之；

其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合議者，由兼院長之法官裁定之；如並不

能由兼院長之法官裁定者，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前項裁

定，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不得參與。」以維審理迴避事件之公正

性。此項規定，依行政訴訟法第 20條規定，於行政訴訟準用之。 

當事人認技審官有行政訴訟法第 19條所定應自行迴避事由而

聲請技審官迴避時，該裁定指定技審官之法官，得否參與聲請技

審官迴避事件之審理？本席認為應採肯定說為宜。其理由如下： 

（一）智財法院辦理智財案件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指定技審官

（審理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參照），法院於必要時，得撤銷

指定技審官之裁定，或改定其他技審官執行職務（審理細

則第 17 條參照）。由此可知，審理智財案件之法院對技審

官之指定與否有絕對之權限，屬於法院訴訟指揮之一環，

與聲請技審官迴避事件之審理重點在於技審官有無迴避事

由，純屬二事，不容混為一談。 

（二）民事訴訟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裁定，被聲請迴避之

法官，不得參與。」係避免球員兼裁判之故，被聲請迴避

之法官，自不得參與被聲請迴避之事件。聲請技審官迴避

之事件，並非聲請該指定技審官之法官迴避，該指定技審

官之法官，法律並無明文禁止規定，其自得參與聲請技審

官迴避事件之審理。 

（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鑑定人由受訴法院選任，已選任之鑑

定人，法院得撤換之；當事人得依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拒

卻鑑定人；聲明拒卻鑑定人，應舉其原因，向選任鑑定人

之法院或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326條第 1項、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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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1條第 1項、第 332條第 1項參照）。再依刑事訴訟法

規定，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之；當事

人得依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拒卻鑑定人；拒卻鑑定人之

許可或駁回，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裁定之（刑事訴

訟法第 198條、第 200條第 1項及第 201 條第 2項參照）。

由此可知，法院對鑑定人之選任有絕對之權，屬於訴訟指

揮之一環，對鑑定人之拒卻亦由該選任鑑定人之法院、審

判長、法官或受命法官裁判之。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得作

為證據；反之，技審官之陳述意見，不得逕採為認定待證

事項之證據（審理細則第 18 條參照）。前後對照比較以觀，

選任鑑定人之法院或審判長或法官、受命法官均得參與鑑

定人之拒卻事件，裁定指定技審官之法院或法官，法律既

無禁止參與之規定，更得參與聲請技審官迴避事件之審理

自明。是以聲請意旨指摘裁定指定技審官之法官，參與技

審官迴避事件之審理，有侵害聲請人之訴訟權，聲請宣告

系爭規定二違憲，尚屬無據。 

 

伍、智財案件民事、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裁判見解一致性 

 

一、系爭規定二有其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原則之要求為據 

 

系爭規定二明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

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

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該條立法理由謂：「智

慧財產法院管轄之案件，包括智慧財產民事訴訟、刑事訴訟事

件，而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種訴訟，如得由相同之法官

辦理，有助於避免裁判之歧異。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款有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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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行政訴訟事件之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

者，應自行迴避之規定，如適用於智慧財產行政訴訟案件，顯非

妥適，爰增列第二項明定排除之。」由上開立法理由說明可知，

該法立法主要目的，在於統一智財案件之裁判，避免裁判見解歧

異，而排除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款有關曾參與民刑事裁判之法

官參與行政訴訟事件審理之迴避規定。本解釋認為，系爭規定二

之立法目的在於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提升人民對於法院

裁判之信賴，有其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原則之依據，自無違憲之

可言。 

 

二、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款規定，非憲法公平審判之要求 

 

至於一般行政訴訟，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款規定，構

成法官迴避事由；智財案件之行政訴訟，依智財審理法第 34條第

2 項規定，則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不構成法官

迴避事由。二項法律規範間有無衝突？ 

本件解釋認為，迴避制度之本旨有二：一為避免法官利益衝

突；二為避免同一案件上下級審救濟程序因預斷而失其意義，以

維繫司法之公正性，此乃憲法保障訴訟權核心內容公平審判原則

之要求。至辦理智財民事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否再辦理該訴訟

事件牽涉之智財行政訴訟之審判，乃不同訴訟制度之不同一案

件，不生利益衝突或審級救濟因預斷而失其意義之問題，故無違

反憲法保障訴訟權核心內容公平審判要求之問題。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屬於政策考量，並非屬於憲法公平審判之要

求；反之，立法者基於特殊考量，認無禁止必要，亦無違憲問

題。是以本解釋理由乃謂：「立法者基於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

之高度專業及特殊性，為避免智慧財產案件裁判歧異，維繫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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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見解之一致性，以提升法安定性，而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

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

訴訟之審判，無須迴避，尚不至於違反憲法公平審判原則之要

求，本院應予以適度尊重。」 

 

三、參與民、刑事程序之技審官得參與相牽涉之行政訴訟程序 

 

依本件聲請意旨所述，同一技審官雖曾參與同一專利權爭議

相牽涉之民事侵權訴訟程序，提供專業技術之意見，惟其僅參與

民事「訴訟程序」，並非參與民事「裁判之作成」，根本不符行

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 款規定「曾參與……民事裁判」之要件，應

無自行迴避之問題，當然更無適用系爭規定二之餘地！是以本解

釋理由乃歸結謂：系爭規定二既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

舉重以明輕，就相牽涉智財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參與程序

之技術審查官無庸迴避，應亦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 

 

陸、結論 

 

智財法院配置之技審官，乃法院之職員，其僅參與訴訟程

序，提供專業技術判斷之意見，供法院參考，性質上屬受諮詢意

見之人員，更非鑑定人所得比擬，其如因與訴訟當事人有一定身

分關係而有利害衝突，客觀上有難期其公正執行職務之疑慮，構

成應自行迴避之事由。迴避制度攸關憲法保障訴訟權核心內容之

公平審判原則，與人民訴訟權之保障有重要關聯，其制度重要內

涵，採法律保留原則，應由法律予以規定。系爭規定一規定之方

式，基於立法經濟之考量，採用準用相關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規

定之立法技術，尚與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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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對於迴避制度之要求，僅要求避免法官利益衝突及同一

案件救濟程序因預斷失其意義，以維繫司法之公正性。行政訴訟

法第 19條第 3款之規定，係就不同訴訟體系之不同一案件而為規

定，並非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之要求，毋寧為政策之考量；系

爭規定二，立法目的在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有其憲法法

治國法安定性原則之要求為據，自無違憲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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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1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 

本件涉及三項重要憲法問題。其一為立法技術上的「準

用」規定，有無違背憲法所要求之明確性原則。其二為辦理

相牽連之智慧財產案件法官無庸迴避之理由及其無庸迴避

範圍之釐清。其三為法院以「舉重以明輕」之方式適用法律，

本院是否有抽象審查及予以解釋之餘地。謹就此三部分，分

別闡述如下： 

一、有關立法技術上的「準用」規定是否違背憲法所要求之

明確性原則之問題： 

（一）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5 條規定：「技術審查官之迴

避，依其所參與審判之程序，分別準用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下

稱系爭規定一）多數意見認為：系爭規定一「雖未就

技術審查官之迴避原因及應遵循之程序逐一自為規

定，而是採用於該法中規定準用其參與審判各該程序

之法官迴避規定之立法體例…，已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之要求」，且「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事項與法官迴避兩者

之性質也確實有一定程度相類似之處，則系爭規定一

基於立法經濟之考量，採準用之立法技術，就技術審

查官應否迴避問題，要求依個案事實，就被準用之民

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之

規定，加以適度修正、調整地適用，進行判斷，整體

而言，可謂已有具體之指示，是系爭規定一難謂與法

律保留原則有違。」且系爭規定一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亦無牴觸（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11段及第 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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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席對多數同仁所持系爭規定一不違背法律保留原則

及法律明確性要求之意見，敬表同意。惟本席認為，

此並不代表所有採「準用」立法技術之法律規定，均

可通過法律明確性之檢視。 

（三）按法律明確性之標準在於：法條文字之意義非難以理

解，且為受規範者得以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

確認（本院釋字第 702號解釋參照）。而「準用」係立

法者為避免法文重複，故將某事項之應有規定，以另

有明文之類似事項之規定予以規範；由於兩事項僅係

類似，而非完全相同，故準用之結果並非毫無變更的

適用所準用之規定，而係要求依事項之性質，在不改

變主要意旨之前提下，為必要之變通或調整（making 

necessary alterations while not affecting the main point at 

issue）後適用。 

（四）我國立法實務，採用「準用」之立法技術者甚為普遍。

有些情形，準用之規定可能造成受規範者極為困擾之

結果。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272條第 1項準用數十條該

法之其他條款；其中有些係準用某條文之全部，有些

僅準用某條文之某一項，有些更僅準用某條項之一部

分。受規範者如欲了解規範內容及範圍，必須費力逐

一比對，而且比對的結果可能仍有錯誤（甚至易於出

錯）。此種情形，可能使受規範者對該條規範內涵之理

解造成困難。另有些情形，在準用之規定下，究竟應

如何「依事項之性質，在不改變主要意旨之前提下，

為必要之變通或調整」，客觀上可能產生南轅北轍之

結論，使受規範者難以合理預見。例如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3條規定：「大法官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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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迴避，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而行政訴訟

法除第 19條有自為規定外，第 20條又有準用民事訴

訟法之規定。大法官審理案件係在解釋憲法，而行政

法院法官則就個案審理行政爭議事件，兩者「事項之

性質」是否相同，以及應如何為「必要之變通或調整」，

在在均產生疑義，故大審法第 3條本身的明確性已有

問題。而該法所準用之行政訴訟法之規定，又另行準

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更使具體應迴避之事項，產

生難以精確理解之結果。諸如此類之「準用」規定，

如以法律明確性之憲法原則予以檢視，均可能造成疑

慮。立法機關在利用「準用」之立法技術時，允宜審

慎。 

二、有關辦理相牽連之智慧財產案件法官無庸迴避之理由及

其無庸迴避範圍之釐清：  

（一）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4條第 2項規定：「辦理智慧

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

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

訟法第 19條第 3款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行

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款則規定：「法官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三、曾參與該

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多數意見認為系爭

規定二與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意旨並無牴觸之

理由在於：迴避制度目的係在避免因個人利害關係，

與其職務之執行產生利益衝突，及避免因先後參與同

一案件上下級審及先行行政程序之決定，可能產生預

斷而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以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

判，並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見本號解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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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書第 6 段）；而不同訴訟體系（行政法院體系與普

通法院體系）下之法官，並非上下審級之關係，故相

同法官在不同的訴訟體系下審理相牽涉之案件，並無

違背憲法第 16條之問題；換言之，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款之迴避規定，僅係立法政策之考量，而非憲

法第 16 條之訴訟權核心內涵所要求。系爭規定二排

除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自然亦無違憲

問題（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6段及第 15段）。 

（二）本席對多數意見有關系爭規定二並無違憲部分，敬表

同意，惟仍有如下之補充： 

1. 多數意見提及系爭規定二目的在避免裁判歧異（見本

號解釋理由書第 14段及第 15段）。本席認為，避免

裁判歧異，確可提升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系爭規定

二確係在追求公共利益。然不同系統法院之訴訟程

序或同屬普通法院之民刑事訴訟程序，因當事人是

否舉證或證據法則之差異，而造成裁判歧異，屬事物

之本質使然。且如某一訴訟為另一訴訟之先決問題，

法律亦已有停止訴訟之制度。例如行政訴訟法第 177

條第 1項所規定：「行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律關

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

未終結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

訴訟法第 182 條第 2 項亦規定：民事訴訟全部或一

部之裁判，應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法律關係是否成

立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如為不同系統法院見解之歧異，亦得透過大法官解

釋予以統一。是避免裁判歧異雖屬公益之目的，然一

方面裁判歧異常為事物之本質使然，另一方面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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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又已有其他機制避免或減少裁判歧異，故系爭

規定二所欲達成之避免裁判歧異目的，尚未達於重

要公益之程度；避免裁判歧異，性質上自更非屬憲法

之原則。 

2. 訴訟救濟審級之設計，固屬立法裁量範圍，然法律規

範之審級下，如無事實上困難，迴避之規定仍應維護

當事人審級利益，以充分保障人民受公平審判之權。

法官已在下級審法院參與裁判，在上級審法院再行

參與同一案件之裁判，當事人難免疑其具有成見，而

影響審級之利益（本院釋字第 178號解釋參照），固

應予迴避，但維護審級利益之迴避規範，應不以此為

限。如法官已在其他類型之智慧財產訴訟（如民事訴

訟或刑事訴訟）參與裁判，其就爭議之核心爭點（如

專利是否有效）既已經形成心證，就該核心爭點，自

難期該法官於其他類型訴訟之上訴程序，為相異之

認定。如其復又在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上級

審」參與裁判，自將影響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之上

訴人尋求中立且無成見之上級審法院法官救濟之權

利。相較於此，他造當事人則獲有曾在其他類型之智

慧財產權訴訟為對其有利裁判之法官，再次參與行

政訴訟上級審裁判之優勢。又對照其他訴訟而言，該

其他訴訟之上訴人亦有由中立且無成見之上級審法

院法官審理之機會；例如參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

行政訴訟前審裁判之法官應自行迴避（民事訴訟法

第 32 條第 7 款、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第 8款及行政

訴訟法第 19 條第 5 款參照），故其上訴人享有充分

審級利益之保障。是系爭規定二如適用於「相牽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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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上訴事件』」之審判，自未能充

分確保上訴人在行政訴訟之審級利益，且影響個案

裁判公平，而體系上又劣於其他類型上訴人所受審

級利益之保障。系爭規定二自不適用於「相牽涉之智

慧財產行政訴訟『上訴事件』」之審判。就此，本席

認有特別指明之必要。 

三、有關法院以「舉重以明輕」之方式適用法律，本院是否

有予抽象審查並予解釋餘地之問題： 

（一）本件聲請人在本件原因案件主張為「曾參與相牽涉案

件之技術審查官應迴避在原因案件擔任技術審查

官」，而其向本院聲請解釋之意旨亦係在確認「參與相

牽涉案件之技術審查官，在原因案件無須迴避」，是否

違憲。是本院解釋，自應對「技術審查官無須迴避」

是否違憲，予以回應。而不是如本號解釋文之處理方

式（亦即：聲請人向本院問：「技術審查官無庸迴避是

否違憲」；本院在解釋文中僅回答：「法官無庸迴避並

不違憲」）之答非所問的結果。 

（二）多數意見雖在本號解釋理由書中記載：「舉重明輕，就

相牽涉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參與程序

之技術審查官無庸迴避，應亦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

旨無違」（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6 段及第 15 段）。然

多數意見未將此結論納入解釋文，以使解釋文具體回

應聲請人之主要聲請意旨，甚為可惜。 

（三）多數意見或認為：在現行釋憲制度下，本院解釋之客

體限於「法令」，而不包括法院適用或解釋法令之方法

或見解；而系爭規定二係規範曾參與相牽涉案件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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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迴避，而非直接規範技術審查官之迴避；審理原因

案件之法官係透過「舉重以明輕」之法理，認為依法

行使審判職權之法官既因系爭規定二之規範，而無行

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應自行迴避規定之適用，則

僅為輔助法官之技術審查官，自亦無須迴避（見本號

解釋理由書第 1 段之敘述）；故原因案件之所以認為

曾參與相牽涉案件之技術審查官無須迴避，僅係法院

適用或解釋法令之方法或見解，自不應作為本院釋憲

之客體。 

（四）然本席認為，對於「參與相牽涉案件之技術審查官無

庸迴避」作成解釋，仍屬對「法規範」的解釋，而非

對「法官適用法律或其法律見解」之解釋。蓋技術審

查官之迴避，法律設有一定的制度，在此制度下，曾

經參與相牽涉案件之技術審查官究竟應否迴避，僅有

肯定或否定之答案。本件原因案件之法官認為依照

「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曾經參與相牽涉案件之法官

既然無庸迴避，則類似情形之技術審查官亦無庸迴避

（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1段）。而本院亦同意以「舉重

以明輕」之法理，認為曾參與相牽涉案件之技術審查

官無庸迴避（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15段）。換言之，

以「舉重以明輕」之法理，認為技術審查官在此種情

形無庸迴避，已經屬於技術審查官迴避之「規範內

容」，而得為本院釋憲之客體。本院自應於解釋文中宣

告：「系爭規定二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適用於技術審

查官，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此種宣告，並

非在審查原因案件之法官「援引舉重以明輕之法理」

是否違憲，而係在審查「以舉重以明輕之法理適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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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規定二『所形成技術審查官毋庸迴避之法規範』」是

否違憲之憲法疑義。故此種宣告，並不違背現行釋憲

程序下，本院僅能對法令為解釋之限制；且始能具體

回應聲請意旨，而不至於答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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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1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4 條第 2 項（系爭規定二）規定

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

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而同法第 5 條（系爭規

定一）規定技術審查官（下稱「技審官」）之迴避準用法官迴避

之規定，本號解釋認為系爭規定一採準用之立法技術，可謂已

有具體之指示，故難謂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本席敬表同意。

聲請人另主張系爭規定一因規定未臻具體明確，導致參與指定

技審官裁定之法官復得參與聲請技審官迴避事件之審理，而有

違法律明確性，本號解釋理由認為此種情形非屬法定法官迴避

事由，至於是否構成「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聲請迴

避事由（民事訴訟法第 33條第 1項第 2款），則屬個案之認事

用法問題，尚非本院所得審查之範圍，故認系爭規定一與法律

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本席認為如此之解釋理由尚未完全回應

聲請人釋憲之疑義。本席認為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確有所疏漏，

雖未達影響其明確性之程度，但仍滋生疑義。本號解釋對此未

加以指明，並提示未來修法之方向，實為美中不足，爰就此提

出協同意見書如下： 

  

一、 參與指定技審官之法官能否審理聲請技審官迴避之事

件？應有明確規定，以杜爭議： 

（一）法官迴避制度是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誠如本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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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法官迴避制度實乃確保法官公正審判，維繫訴訟救濟本

旨所不可或缺」，法官應否迴避之爭議未解決，應停止訴訟程

序（民事訴訟法第 37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22 條），因此有關法

官迴避事件之要件規定均應儘可能明確詳盡，以免爭議，導致

訴訟延宕。民、刑事及行政訴訟法對於有特定事由時（如法官

與當事人有八親等內之血親或五親等內之姻親之親屬關係者）

均明定為迴避事由，一有該情事存在，即應自行迴避，以免爭

議（民事訴訟法第 32 條、刑事訴訟法第 17條及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為免掛一漏萬，另外規定如有自行迴避事由以外之情

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

（民事訴訟法第 33 條、刑事訴訟法第 18 條及行政訴訟法第

20 條），於此，當事人須舉證證明具有法官應自行迴避事由以

外之其他有偏頗之虞之情事。指定技審官之法官審查技審官迴

避之事件顯非法定之自行迴避事由，但是否構成「足認其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虞」？本件釋憲聲請人認為因法律未明文規定，

若未迴避，即有法官「自斷其案」之違憲情形，可見就此問題

存有爭議，應有明確規定，以杜爭議。 

（二）系爭規定一規定技審官之迴避準用法官迴避之規定，如

此之立法方式與訴訟法上對於法院職員（司法事務官、法院書

記官及通譯等）之迴避規定相同（民事訴訟法第 39 條及刑事

訴訟法第 25 條）。但是技審官與法院職員之迴避有所不同者，

在於法院職員依編制在法院內執行職務，並沒有由法官在個案

中選任或指定特定成員以執行職務之情形。然而技審官於個案

執行職務係由法院以裁定指定後為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

第 11 條）。由此可見，法官之指定程序即產生指定技審官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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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否審理技審官之迴避事件之疑義，此種情形在法院職員之

迴避時不會發生，亦不存在於法官迴避之情形，就此爭議，有

以法律加以明確規定之必要，系爭規定一就此未加以規定，顯

有疏漏。 

 

二、 參與指定技審官之法官應得審理聲請技審官之迴避事

件： 

    本席認為參與指定技審官之法官應得審理聲請技審官迴

避事件，無須迴避，理由如下： 

（一）技審官為法院所遴聘後任用，屬法院組織內之人員（智

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法官就編制內之技審

官指定其中一人於個案執行職務，應屬法官訴訟指揮權行使之

範圍。法官指定技審官於個案執行職務，應是考量其專業，與

法官個人並無利害關係，不能僅因法官指定某一技審官於其迴

避事件即認有偏頗之虞。 

（二）民、刑事訴訟法上有關鑑定人之選任，是由法官就具有

特別學識經驗者選任，於個案中出具鑑定書陳述意見以供法官

參考，與法官於個案中「指定」技審官之情形類似。當事人得

依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聲請拒卻鑑定人（刑事訴訟法第 200條

第 1 項及民事訴訟法第 331 條第 1 項），亦與聲請技審官迴避

之理由相同。因此民、刑事訴訟法中選任鑑定人之法官得否審

理拒卻鑑定人之案件，於技審官之迴避事件即有參考價值。 

    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規定，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

檢察官選任，同法第 201 條第 2 項規定：「拒卻鑑定人之許可

或駁回，偵查中由檢察官命令之，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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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之。」由此可知，選任鑑定人之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

官無須迴避拒卻鑑定人案件。 

    民事訴訟法聲請拒卻鑑定人是「向選任鑑定人之法院或法

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332 條第 1 項）亦無迴避之規定，亦

即選任鑑定人之法官得審理鑑定人之拒卻事由而無須迴避。 

（三）民、刑事訴訟法規定選任鑑定人之法官得審理鑑定人之

拒卻案件，其理由應認為法官在「選任」鑑定人時，其所考慮

者應是鑑定人之特別學識經驗，且法官有裁量權，就「已選任

之鑑定人，法院得撤換之」（民事訴訟法第 326條第 3 項）。可

見鑑定人之選任應屬法官訴訟指揮權之範圍，不能僅因法院選

任該鑑定人即認法院有所「偏好」而構成顯有偏頗之虞。此外，

民事訴訟法第 331條第 1項後段及刑事訴訟法第 200條第 1項

後段均規定，鑑定人於該訴訟事件曾為鑑定人不構成拒卻之原

因，亦值參考。 

（四）相較於鑑定人之選任，法官指定法院編制內之技審官執

行職務，其性質更屬法官訴訟指揮權之範圍。指定技審官之法

官審理技審官之迴避事件可就原指定技審官之理由與當事人

聲請迴避之事由綜合考量，以作成決定，有助訴訟經濟與程序

之進行。 

 

三、系爭規定一有所缺漏，本號解釋就此未加以指明，實有所

不足： 

  系爭規定一規定技審官之迴避準用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

其適用範圍應僅限於法官迴避之原因事實，至於程序事項，諸

如有關技審官迴避之聲請得否由原裁定之法官為之，卻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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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亦無從由準用法官迴避之規定而獲得明確答案，致生爭議，

應為立法之疏漏。民、刑事訴訟法規定聲請拒卻鑑定人之案件

得由選任鑑定人之檢察官、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裁定為之，並無

迴避之必要，可供參考。 

    本席認為指定技審官之裁定係屬法官訴訟指揮權之範圍，

自不得因該法官為該指定之決定，即認有所偏頗。由原指定技

審官之法官就原指定之理由與聲請迴避之理由重新綜合考量，

符合尊重法官之訴訟指揮權與訴訟經濟原則。本號解釋未透過

解釋方式填補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缺漏，反而指出是「個案認定」

之問題，未來如聲請技審官迴避之事件，當事人仍可以此為理

由主張指定技審官之法官有偏頗之虞而應迴避審理，如此實為

沒必要之訴訟資源浪費。本號解釋未能利用此機會防杜沒必要

之訟爭，並指出未來修法之方向，實為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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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1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本號解釋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下

稱系爭規定二）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並無牴觸，

本席對此敬表同意。惟就上開規定所涉及之問題，認尚有補

充之必要，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下：  

壹、 智慧財產相牽涉案件之法官迴避 

  本席認為，系爭規定二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

旨有無牴觸，重點在於人民受公平審判之要求，應如何與智

財案件之特殊性以及我國智財訴訟制度之設計目的取得平

衡。 

  根據本院歷來解釋，訴訟權之制度設計，立法機關享有

相當充分的自由形成空間（釋字第 416 號、第 418 號、第 466

號、第 512 號解釋參照）。本院釋字第 574 號解釋更明示：

「憲法第 16 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

害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而訴

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由立法機關衡量訴

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

等因素，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是立法者對於訴訟制

度之形塑，得依不同之關照面向，取其平衡，而為正當合理

之規定。 

    關於系爭規定二之審查，本號解釋首先認為：「立法者為

貫徹民事與行政訴訟分由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審理之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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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制度，固非不得規定審理相牽涉民事與行政訴訟事件之

法官間，亦有迴避制度之適用（例如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但隨即強調：「此種迴避規定係適用於相牽涉之

不同審判制度之案件，不涉及人民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利

益受法官預斷影響之風險，此種迴避要求即與公平審判無

關，毋寧為政策之考量」，並據此導出：「是立法者基於智慧

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高度專業及特殊性，為避免智慧財產案

件裁判歧異，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以提升法安定性，

而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

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無須迴避，尚不

至於違反憲法公平審判之要求，本院應予以適度尊重。」（本

號解釋理由書第 15 段參照） 

  準此，本號解釋似將憲法上之法官迴避要求，限縮在「同

一案件」並且有「審級救濟利益受法官預斷影響風險」之情

形。然而，本席認為，此種論述可能過度窄化憲法對於「避

免法官預斷」的要求。況且，依釋字第 639 號解釋，審級制

度並非訴訟權保障之核心（解釋理由書第 2 段參照）。將迴避

制度所欲避免之「法官預斷」，侷限於預防同一案件之審級利

益受影響，若推到極致，可能導出避免法官預斷亦非訴訟權

之保障核心。惟此是否符合法官迴避制度之根本目的，非無

疑問。 

    迴避制度之目的既在維護公正審判，以貫徹憲法保障訴

訟權之意旨，則法官於審理案件時有高度預斷可能者，原則

上即應迴避。此一要求，縱使在二元訴訟制度，依舊不變。

然而，制度設計本身有許多不同面向的考量，如其考量在訴

訟權保障範圍內，能夠取得平衡，釋憲者對於立法者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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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的形成空間，原則上應予尊重。同一法官承辦不同但相

牽涉之案件，固然可能會產生預斷的風險；惟立法者針對特

殊案件類型，於設計其訴訟制度時，考量該類案件之特殊性

及專業性，而就其法官迴避，為不同於一般訴訟之規定，尚

不得逕指為不符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我國制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並設置智慧財產法院之

立法理由，係鑑於智慧財產權與其法制之特殊性。蓋智慧財

產權並無實體存在，且其有關產品之市場更替週期短暫，故

智慧財產案件之迅速審理與正確裁判具同等重要性（立法院

公報第 96 卷第 10 期院會紀錄第 488-489 頁參照），爰將關於

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種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交由相

同之法官辦理，以避免裁判歧異（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10

期院會紀錄第 522 頁參照）。 

  由是可知，基於智財案件之特殊專業性，其所涉內容往

往因科技產業特性，有快速解決紛爭之需求。且智慧財產法

院之法官數量無法與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相比1，倘就智財法

院法官之迴避要求，等同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

同一法官承辦不同但相牽涉之智財案件亦須迴避，則極易發

生全體智財法官均需迴避之窘況，反而延滯智財案件之迅速

審理，而違反設置智慧財產法院，並明訂特殊智慧財產訴訟

制度之立法目的。 

    綜上，系爭規定二之之所以合憲，主要原因並非其「不

涉及人民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利益受法官預斷影響之風

                                                      
1 智慧財產法院之法官員額，含院長在內，僅有 16名。

http://ipc.judicial.gov.tw/ipr_inter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

ategory&id=135&Itemid=70。（最後瀏覽日：2018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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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與公平審判無關，僅為政策之考量」。維持裁判見解之一

致以提升法安定性，與合理之迴避以達公正審判，二者並非

選擇題，更非處於排斥關係。系爭規定二並未牴觸憲法保障

訴訟權之意旨，毋寧是因為較為「寬鬆」的法官迴避要求，

乃智慧財產訴訟制度設計上，因法官員額有限而無從避免之

「必要之惡」。此項相對「寬鬆」的法官迴避，導致智財法院

之法官審理相牽涉行政訴訟事件時，所可能產生的預斷風

險，應為立法者權衡後之立法裁量，而非謂此種迴避要求與

公平審判無關。就此部分，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15 段之論述，

仍有補充必要。 

貳、智慧財產相牽涉案件之技術審查官迴避 

  針對智慧財產訴訟上，曾參與民事訴訟之技術審查官，

在相牽涉之行政訴訟上，是否須自行迴避，本號解釋於理由

書第 15 段最末稱：「舉重明輕，就相牽涉智慧財產民、刑事

及行政訴訟事件，參與程序之技術審查官無庸迴避，應亦與

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 

      從聲請書意旨：「系爭規定二關於辦理智慧財產民事或

刑事訴訟之法官，立法者為避免裁判歧異，乃規定其得參與

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致使技術

審查官亦因準用系爭規定二而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過度侵害其訴訟權，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

意旨不符」可知，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重點在於，曾參與民

事訴訟之技術審查官（而非法官），於相牽涉之行政訴訟上，

未迴避者，是否牴觸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就此，本解釋

僅以「舉重明輕」作為認定為系爭規定二合憲之論據，本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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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似有理由過於簡略，且未正面回應之嫌。 

  在智慧財產訴訟上，曾參與民事訴訟之技術審查官，於

相牽涉之行政訴訟上，是否無須迴避而仍得參與，涉及技術

審查官於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中之定位。本聲請案原因案件之

確定終局裁定認為，技術審查官技術分析之見解並不拘束法

官本於法律確信所為審判，故技術審查官於上開情形無須迴

避。本席認為，此等說法理論上固非無據，但未顧慮本解釋

念茲在茲之「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高度專業及特殊性」

（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15 段參照）。 

  詳言之，從「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高度專業及特殊

性」，應可合理推斷，技術審查官之意見對法官之影響，與一

般之訴訟案件，顯然有別。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18 條

規定，技術審查官之陳述雖不得直接採為認定待證事實之證

據，然基於科技領域之高度專業性，針對技術審查官所為之

判斷，法官實際上很難推翻。立法者針對技術審查官應否迴

避之問題，固然可於制度設計上採「準用」之立法技術，將

此問題類比法官迴避之處理，惟仍應審慎考量在智慧財產案

件中，技術審查官所作之判斷對於法官審判的特殊影響力。

科技不斷推陳創新所衍生的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乃典型的

科技法問題，理論上固然可簡單地將技術審查官之技術認定

歸為事實問題，法官之價值判斷歸為法律問題，然實際運作

時，是否能如此壁壘分明，不無疑問。為有助於公正審判及

人民訴訟權之保障，關於技術審查官參與相牽涉智財案件之

迴避問題，立法者仍應隨時檢視現行規定，並於必要時適度

修正，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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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六一號解釋 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 

湯德宗大法官提出 

陳碧玉大法官加入第[1]至[7]段部分 

 

[1]  本席同意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智財案件法）第 5

條及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均為合憲。但是這麼解釋並沒有真

正回答聲請人（宏○公司）的提問（詳下文 [2]），且過度限

縮了法官因有「成見」（預設立場）之虞而須自行迴避的憲

法義務，本席礙難保持緘默，爰提出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

見書如后。 

 

[2]  撇開文字，聲請人實際上主張（聲明）兩點： 

1. 技術審查官前曾參與專利事件之民事訴訟（侵權）判決

者，嗣後應不得再（由法官指定）參與同一專利事件之行政

訴訟。亦即，曾經參與專利事件之民事訴訟的技術審查官，

應自行迴避參與嗣後同一專利事件之行政訴訟。 

2. 法官前曾參與指定專利事件技術審查官者，嗣後應不得再

參與審理聲請該技術審查官迴避之裁定。亦即，曾經參與指

定技術審查官的法官，應自行迴避嗣後關於聲請該技術審查

官迴避的裁定。 

聲請人以智財案件法欠缺（未有）前述聲明 1（關於技術審

查官）與前述聲明 2（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已侵

害其憲法第 1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為由，聲請本院解釋。 

 

[3]  就前述聲明 1，本解釋的答覆是：智財案件法第 5條規

定：「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依其所參與審判之程序，分別準

用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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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稱系爭規定一）與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

尚無牴觸（解釋文第 1 段參照）。然而，聲請人實際並非指

摘技術審查官「準用」法官迴避之規定違憲，而是指摘系爭

規定一未規定「曾經參與專利事件之民事訴訟的技術審查

官，應自行迴避其後同一專利事件之行政訴訟」為違憲。因

此，系爭規定一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實

屬無關，如此釋示乃答非所問！ 

 

[4]  其次，系爭規定一既明定技術審查官之迴避應「準用」

法官迴避之規定，則「準用」的結果，前述聲明 1究竟有無

理由？解釋理由書第 6段先是慎重地闡釋法官迴避制度的立

意：一是「為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並維繫人民對司法

公正性之信賴，而要求法官避免因個人利害關係，與其職務

之執行產生利益衝突」；二是「要求法官避免因先後參與同

一案件上下級審判及先行行政程序之決定，可能產生預斷而

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綜上，可認法官迴避制度實乃確保法

官公正審判，維繫訴訟救濟本旨所不可或缺，而屬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接著在解釋理由書第 15段話鋒

一轉，突然緊縮法官因有「預斷」（prejudgement），一稱「成

見」（prejudice）之虞而須迴避的範圍，將所謂「相牽涉的不

同審判制度之案件」排除於「同一案件」的定義之外，而釋

示：例如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即曾參與該訴

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之法官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

務）與憲法所要求之「公正審判」無關。準此解釋，憲法（公

正審判）所要求的「預斷／成見」迴避，僅禁止（限制）法

官參與「同一案件」（不包含「相牽涉案件」）之「不同審級」

（上下審級）的裁判。如此無端畫地自限，主動宣告棄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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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預斷（或成見）迴避」的憲法原則，在社會各界對於「司

法公正性」猶普遍有所疑慮之際，豈是明智之舉？！  

 

[5]  其實，要獲致智財案件法第 34 條第 2 項（下稱系爭規

定二）合憲的結論，大可於解釋理由書第 6段闡明法官迴避

制度的憲法意涵，並於解釋理由書第 14段闡明系爭規定二：

「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

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

法第 19條第 3款之規定」，乃為使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

種訴訟，交由相同法官辦理，以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

性，有其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原則之考量等語之後，大方地

釋示：鑑於智慧財產案件之特殊性（按盡人皆知，智財案件

法乃美國 301條款壓力下的產物），本院應尊重立法機關（於

系爭規定二）所為之裁量，亦即關於智財案件之審理「法治

國原則之法安定性原則」應優先於（訴訟權核心所要求之）

「司法公正性」。如此解釋即可避免過早界定憲法上法官「預

斷（或成見）迴避」的範圍。 

 

[6]  系爭規定二使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3款之規定，亦即使曾經參與審理專利事件之民事訴

訟的法官，無須迴避審理嗣後同一專利事件之行政訴訟。

然，前述聲明 1所指摘的審查技術官是否因「準用」法官迴

避之規定，亦當然無須迴避參與嗣後同一專利事件之行政訴

訟？解釋理由書第 15段末句給了絕妙的答案：「舉重明輕，

就相牽涉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參與程序之技

術審查官無庸迴避，應亦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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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好個「舉重明輕」，真四兩撥千斤！如果技術審查官在

專利事件訴訟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如解釋理由書第 8段引據

有關條文所說的那樣「僅供法官參考」而已，實際上對法官

心證之形成無足輕重，則前揭系爭規定一何以明定技術審查

官之迴避，應準用「法官」之迴避規定，而非準用參與訴訟

程序之其他人員（如鑑定人1）之迴避規定？如果技術審查官

的技術分析報告實際上對訴訟結果影響輕微，則本件聲請人

最終業已獲致有利的實體判決，何以仍執意就技術審查官之

迴避，聲請本院解釋？不探究智慧財產訴訟實務，進行實質

論證，而僅從形式邏輯，玩弄文字遊戲，聲請人恐難信服。 

 

[8]  最後，就前述聲明 2（前曾參與指定技術審查官的法官，

應不得再參與審理聲請該技術審查官迴避之裁定），解釋理

由書第 12 段給了很天才的答案：至於「指定技術審查官之

法官，就聲請技術審查官迴避事件之審理，既非屬行政訴訟

法第 19 條所定法官迴避事由，無須自行迴避。」聲請人指

摘智財案件法欠缺（未有）前述聲明 2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

之規定，應屬違憲；本院沒有回答漏未規定是否違憲，卻說：

按系爭規定一，法官之迴避應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而行

政訴訟法中並無此一迴避事由，所以法官不必迴避。如果這

不叫「雞同鴨講」、「張飛打岳飛」，什麼叫作「雞同鴨講」、

                                                      
1參見民事訴訟法第 331條：「當事人得依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拒卻鑑定人。但不

得以鑑定人於該訴訟事件曾為證人或鑑定人為拒卻之原因。（第一項）除前條第

一項情形外，鑑定人已就鑑定事項有所陳述或已提出鑑定書後，不得聲明拒卻。

但拒卻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第二項）」；刑事訴訟法第 200

條：「當事人得依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拒卻鑑定人。但不得以鑑定人於該案件

曾為證人或鑑定人為拒卻之原因。（第一項）鑑定人已就鑑定事項為陳述或報告

後，不得拒卻。但拒卻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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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飛打岳飛」？！ 

 

[9]  在天寒地凍、地牛躁動、人心浮動的時節，本席未能協

力作成無咎解釋，告別丁酉年，深感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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